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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对 象
	证 明 材 料

	
	
	均提交
	各类群体分别提交

	优
抚
群
体
类
	军人烈士，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或伤残的公安民警、国家综合性消防队伍人员的子女（其监护人在所报读学校招生地段内居住）及在罗定市辖区服役或其配偶在所报读学校招生地段内居住的现役军人的子女。
	儿童户口簿、监护人户口簿（直系亲属外的监护人还需提供委托监护的公证书或法院裁决委托监护的裁决书）；居住地证明材料；儿童出生证。
	部队团级或罗定市武装部、公安局、消防救援队、退役军人事务局证明、现役军人身份证件（如军官证）。

	
	所报读学校招生地段内居民合法领养的适龄孤儿。
	
	民政部门发的助养证、助养人的户口簿。

	特
殊
行
业
类
	儿童父母均为从事地质勘探等长期野外工作，委托报读小学招生地段范围内监护人照顾的适龄子女。
	
	县（处）级以上有关单位证明、本人工作证件。

	
	父母一方或双方支援边疆建设的适龄子女。
	
	



